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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為促進設備融入教學，資源有效充分使用，使達到公平借用，並有效

管理之原則，本校教職員及學生長期借用設備需求，特設置提供設備

長期借用服務。 

二、 借用資格: 

本校教職員及學生，於教學用途，符合下列原則，得申請長期借用設

備。 

(一) 有擔任本校推動計畫組織之成員。 

(二) 創創工坊專業領域小組之需求。 

(三) 協助辦理學校公務活動用之需求。 

(四) 擔任指導學生校外競賽之需求（借用期間至學生競賽結束）。 

(五) 長期課程教學之需求(需由創創工坊認定)。 

三、 預約方式： 

(一) 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借用前十四天前至創創工坊設置網站

「ICT空間設備租借系統」線上申請預約設備借用，其相關欄

位須詳實填寫，並檢附長期借用申請表、企劃書(專案企劃書)、

切結書至創創工坊辦公室提出申請，洽辦有關事宜，經依程序

審核同意，方可至創創工坊領取設備。 

(二) 已完成借用手續，若無法使用且未能於活動前三日完成取消

者，視同放棄並取消預約紀錄，若未告知者暫停借用權限一個

月。 

四、 借用期限： 

(一) 借用期限：長期借用期限最短二個月，最長以學期為單位，每

學期結束前請歸還設備，以利行設備盤點及檢修。 

(二) 設備續借：欲續借者，需於借用期滿前十四天前提出申請，先

由創創工坊盤點現有設備現況，確認可供長期借用設備數量，

開放申請借用後，請填寫長期借用申請表、企劃書、切結書，

交創創工坊備查，方可繼續借用。 

  



五、 借用之配合事項: 

(一) 長期借用期間，請妥善使用負責設備保管及完好。如遇校內大

型活動、教學及其他公務需要，創創工坊隨時有權利於必要時

協調收回借出之設備，需將借用設備歸還，以利支援;或校內

年度盤點時，配合攝影存證，違反前述規定查證屬實者，得立

即中止設備借用，並停止預約權限三個月。 

(二) 就設備長期借用狀況於諮詢委員會上報告。 

六、 損壞及遺失處理: 

(一) 設備(含配件)遺失，借用者應負賠償之責任，並依「國有公用

財產管理手冊」辦理。 

(二) 設備故障或損壞，借用者需主動告知創創工坊，由創創工坊送

廠商維修;保固期間內非人為因素損壞，由創創工坊處理；若

經廠商或創創工坊認定係屬人為因素而致故障或損壞，將請

廠商提供報價，由借用者做賠償等後續相關事宜。 

七、 違反借用規則之處理: 

(一) 逾期歸還，且無法取得特殊狀況相關證明者，視實際情節予

以暫停借用。每逾期一日，則停止其借用權三日，依此累計。 

(二) 未經申請續借手續，而逾期未還，視情節輕重予以警告，得

停止借用。 

(三) 設備損壞或遺失後，若不支付維修或照價賠償(依財產管理

系統所登錄之價格)，則追究相關責任，並暫停借用權限到

支付費用為止。 

八、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創創工坊諮詢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